危险废物入场分析管理制度
1）、总则
为加强公司危险废物的分析和管理，防止公司所接受危险固废未达到公司要求进入企业，实现危险废物分析管理的制度化和标准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安徽省《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工作手册》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指导意见，对进入公司待处理危险废物进行检验分析，以确保危险废物得到正确的收集、贮存和利用处置，符合公司的标准化要求。
2）、适用范围
适用于本公司收集的待处置危险废物的分析、检验。
3）、责任人
分析化验员、计量人员、环保部负责人。
4）、工作步骤
4.1）废物入厂确认
危险废物入厂时，应先核对危险废物标签上的信息与转移联单、经营合同上所列危险废物种类是否一致，如有问题，应根据危险废物标签上所标明联系人取得联系，确认无误才可以进行过磅称重，严禁未标明危险废物标识或危险废物标识信息与转移联单、经营合同所列信息不一致的危险固废进入公司。过磅称量时，计量人员应对危险废物包装容器有无破损、泄露进行检查，发现情况应立即反馈装卸人员，确保做到转移过程中无危险废物洒落、泄露，防止污染环境。
4.2） 取样方法
危险废物经称重后进入待检测区，根据《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HJ/20-1998中要求对危险危险废物进行取样检测，依据不同批次、不同产生日期分别进行定量取样。所取样品应具有代表性、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获得精确的、可靠的检测分析数据，为危险废物的处理利用做好准备工作。
4.3） 检测分析方法
结合化验室相配套的化验器材，对样品进行分析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硫化氢含量。危险废物进行综合利用前，必须进行化验分析。实验分析数据提交环保部进行判断是否达到入厂标准，确保被检测样品满足公司标准后才可以进入综合利用系统进行综合处理。常规检测2个指标，分别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硫化氢、非甲烷总烃值。
4.4） 重复测试频率
每个样品平行测定3次，测定允许的误差范围在1～1.5%，如超出该范围的，必须重新进行化验分析。
4.5） 接收标准
根据化验室所提供的数据，判别是否接收，标准如下：
二氧化硫值≤0.5 mg/m3、二氧化氮值≤0.2 mg/m3、硫化氢值≤0.01mg/m3、非甲烷总烃值≤0.2 mg/m3；
达到上述标准后，方可开展装卸工作，装卸前，先确认危险废物的包装容器是否完好，若有破损，必须做好危险废物包装容器的更换工作。装卸时应注意做到无洒落、泄露。
4.6） 不予接收的退运措施
针对危险废物各项分析数据经化验分析达不到公司标准的，做退运处理。一定要及时做好情况上报、废物隔离、不合格品标签标出和原因分析这几步骤。然后，第一时间通知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并告知其退货原因，让产生单位做好接受危险废物的准备。
5）、相关法律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安徽省《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工作手册》
6）、相关记录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危险废物登记管理台账》
《实验室分析化验数据记录》
7）、附则
本规定由公司环保部负责制定、解释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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